
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印章管理规定
(试行版)

第一章  总则

   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印章管理，完善印章刻制、使用手续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印章管理的规定》（国发[1999]25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章  印章的种类和规格

    第一条  学校印章为“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”印章和“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”钢印，代表学校的名称、权力、凭信和职责。

    第二条  校长名章指校长的签名章，具有法人效力。

    第三条  学校印章直径为4.2厘米，学校钢印直径为4.0厘米。学校所属二级行政机构印章直径为4.0厘米。

第四条  学校党务部门印章直径一律为4.2厘米。

第五条  学校所属科研机构印章直径为4.0厘米。

第六条  学校印章字体为宋体。校长名章为签名体。

第三章  印章的刻制与启用

第七条  学校印章由学校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刻制。

    第八条  学校所属机构印章由学校办公室统一刻制。    
第九条  凡经学校批准新设或更名的机构，可以申请刻制印章；凡印章损坏不能继续使用的机构，将损坏的印章交回学校办公室后，可以申请重新刻制印章。

    第十条  二级机构印章由学校办公室登记、发文启用，同时收回原有印章。旧印章由学校办公室统一保管，按规定交档案馆封存。

    第十一条  学校所属科研机构印章刻制需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科研部门备案后，方可办理刻制手续。

第四章  印章的管理与使用

第十二条  党委印章、学校印章、学校钢印、校长签字章，由学校办公室统一管理，专人负责保管和使用，严格用印手续。

第十三条  学校印章使用的范围和程序  

（一）以学校名义上报下发的正式文件用印，在送校领导签发前须经办公室秘书科核稿编号。以学校或党委名义拟制的上行文、平行文，由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或主持工作的负责人签发；下行文由分管校领导签发，并送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审阅，方可用印。

（二）各类上报材料，经有关部门审核后，由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或经授权的负责人签字，方可用印上报。

（三）以学校名义印制的各类证书、证件、奖状等，须经承办单位造册、负责人审核，分管校领导签字后，由学校办公室统一编号编号，一次性加盖学校印章或校钢印。

（四）补办毕业证明书、学生证和工作证，须分别经教务、人事部门审核，学校办公室复核后，方可加盖学校印章。

（五）各类合同、协议书、意向书、备忘录、鉴定证书、聘书等，须经承办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，由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或经授权的负责人签字后，方可用印。

（六）申报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、科研奖励及专利申请等，由科研部门统一造册审核，报分管校领导签字，方可用印。

（七）银行汇兑单据、办理申请进口设备与物资等各种手续，经财务部门或资产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，方可用印

（八）各类常规性部门报表，由主管单位负责人审核签名，分管校领导签字，方可用印。

（九）毕业证书、肄业证书复印件、翻译件，需加盖学校印章时，须持证书原件，经教务处和相关系部核查，有关负责人签字，翻译件须经外事部门审核，学校办公室复核后，方可用印。

（十）教职工、学生出国、出境材料，因公出国（境），须持相关文件，由办公室按规定办理；因私出国（境），所在单位出具证明，学生经学生处审核，教职工经人事部门审核，分管校领导签字，方可用印。

（十一）出差介绍信，须经主管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，学校办公室复核后，方可用印。

（十二）各类证明，须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，有关部门审核，分管校领导签字。个人身份证明原则上不予出具。

（十三）其他特殊情况，须经有关校领导签字。凡涉及到学校重大利益，对学校发展有影响的材料，须经校党政主要负责人审批。

第十四条  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印章管理人员不得用印

（十四）涉及个人财产、经济、法律纠纷等方面的文件、材料；

（十五）未经单位或部门领导签发批准的文件、材料；

（十六）非本校教职工或与本校工作、业务无关的文件、材料；

（十七）空白介绍信、空白证件、空白奖状等；

第十五条  印章管理人员用印时，必须审核用印内容，检查审批手续，发现审批手续不全或批准权限不当，应拒绝用印。

第十六条 所有用印材料，均应保留校领导签批的原稿或复印件存档备查。

第十七条  印章不得带离办公室。如因特殊情况需在办公室以外的地点使用印章，需由用印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报分管办公室的校领导批准，印章管理人员应在用印现场监章。

第十八条  严格控制学校印章、校钢印的使用范围，凡用各单位印章和有关专用章可以办理的事项，不得使用学校印章。

第十九条  各部门、各单位印章使用，须经所在单位负责人批准；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委派政治素质高、工作责任性强的同志专人保管和使用印章，如保管人外出，应由本单位负责人管理，不得将印章交无关人员保管。

第五章 附则

    第二十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凡与本规定相抵触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第二十一条  本规定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